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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
校党字〔2023〕83号

关于调整优化学校议事协调机构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切实发挥议事协调机构在推动我校

应用型本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学校统一对相关领导小组、委员

会、工作专班、指挥部等进行了清点梳理，决定撤销 29 个、合

并 15 个、更名 4 个、新设立 13 个。调整优化后，学校目前共有

议事协调机构 70 个。具体如下：

一、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

撤销以中州大学名义成立的所有议事协调机构；

撤销校史馆筹建工作领导小组（见校党字〔2017〕8 号）；

撤销驻村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见校党字〔2018〕4 号）；

撤销航空港校区建设工程领导小组（见校政字〔2018〕100号），

完善航空港校区建设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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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工作领导小组（见校政字

〔2018〕131 号）；

撤销全国第十一届少数民族运动会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赛事

工作领导小组（见校政字〔2019〕34 号）；

撤销创建文明校园工作领导小组（见校党字〔2019〕40 号），

完善创建省级文明单位标兵工作领导小组；

撤销 2020 年央视春晚郑州分会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后勤保

障领导小组（见校党字〔2019〕136 号）；

撤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见校党字〔2019〕139号）；

撤销迎接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审核评审工作领

导小组（见校政字〔2020〕5 号）；

撤销郑州中德学院工作推进领导小组（见校政字〔2021〕34号）；

撤销 2021 年听障残疾考生提前单独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见

校政字〔2021〕38 号）；

撤销校企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见校政字〔2021〕67 号）；

撤销“三项重点工作”领导小组暨工作专班（见校党字〔2021〕77号）；

撤销教师资格面试工作领导小组（见校政字〔2021〕83 号），

成立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

撤销内部控制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内部控制评价与监督工作

领导小组（见校政字〔2021〕150 号、151 号）；

撤销清理长期挂帐往来资金领导小组（见校政字〔2021〕191号）；

撤销配合省委巡视工作联络组（见校党字〔2022〕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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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中外合作办学合格评估迎评工作领导小组（见校党字

〔2022〕75 号）；

撤销 2017 年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自主评审工作领导小

组（见校政字〔2020〕101 号）和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设置的“教师系列高、中级评审委员会”“教辅

系列推荐委员会”（见校政字〔2018〕11 号、〔2018〕12 号、〔2019〕

6 号、〔2021〕186 号、〔2022〕140 号），成立专业技术职务自主

评审工作领导小组；

撤销 2020 年度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领导小组（见校政字

〔2020〕167 号）、2022 年度公开招聘教师工作领导小组（见校

政字〔2022〕82 号）、2022 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见

校政字〔2022〕124 号），成立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

二、合并的议事协调机构

不再单独设置少数民族工作领导小组（见校政字〔2018〕146

号）、新生报到期间宗教工作“双防”领导小组（见校党字〔2018〕

87 号）、防范校园传教工作领导小组（见校党字〔2018〕108 号），

将其相关职能并入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

不再单独设置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见校政字〔2018〕168

号），将其相关职能并入学术委员会；

不再单独设置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见校党字〔2019〕

30 号），将其相关职能并入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

不再单独设置网络舆情监控领导小组（见校党字〔2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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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将其相关职能并入舆情工作领导小组；

不再单独设置危害政治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见

校党字〔2019〕65 号）、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领导小组（见校

党字〔2022〕6 号），将其相关职能并入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不再单独设置教材排查工作领导小组（见校党字〔2020〕70

号）、境外原版教材选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见校政字〔2022〕

111 号），将其相关职能并入教材工作领导小组；

不再单独设置信息化培训领导小组（见校政字〔2021〕46

号），将其相关职能并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将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见校政字〔2021〕44 号）、安全检查

工作领导小组（见校政字〔2021〕137 号）合并，成立安全稳定

工作领导小组；

将学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见校政字〔2020〕16 号）、学校

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见校政字〔2022〕42 号）合并，成立毕业

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三、更名的议事协调机构

加强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见校党字〔2019〕134

号）更名为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大学生预征应征工作领导小组（见校党字〔2020〕44 号）

更名为大学生征兵工作领导小组；

师德师风建设领导小组（见校党字〔2020〕47 号）更名为

师德师风建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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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委员会审计工作领导小组（见校党字

〔2022〕100 号）更名为中共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四、新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

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军训工作领导小组；

平安校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领导小组；

防火委员会；

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

专业技术职务自主评审工作领导小组；

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

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中澳项目联合管理委员会；

“上层次、起高峰”工作领导小组；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组。

五、调整优化后的议事协调机构清单

1.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

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纪委书记（监察专员）、

副校长

成 员：党委组织部部长、纪委副书记、党委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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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统战部部长、党委政治保卫部部长、党委

教师工作部部长、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机关党委书记、工会副

主席、团委书记、各二级党组织书记

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党委组织部部长兼任办

公室主任。

2.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常务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副 组 长：副校长、党委委员

成 员：纪委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各党总支书记、

行政办公室主任、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部（处）长、党委

学生工作部（学生处）部（处）长、党委政治保卫部（保卫处）

部（处）长、工会副主席、团委书记、发展规划处处长、教务处

处长、科研处处长、财务处处长、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

校园建设处处长、评估督导处处长、离退休工作处处长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

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常务副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党委组织部部

长、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办公室主任、行政办公室主任、纪委

副书记、发展规划处处长为副主任。办公室下设综合组、学习宣

传组、调查研究组、推动发展组、整治整改组、建章立制组六个组。

3.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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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党委书记

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纪委书记（监察专员）

成 员：副校长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纪委书

记（监察专员）兼任办公室主任，纪委副书记、党委办公室主任、

党委组织部部长、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党委

政治保卫部部长、财务处处长、人事处处长、国有资产与实验室

管理处处长、后勤服务中心主任、校园建设处处长、审计处处长

任办公室成员，具体负责组织落实和协调我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

4.坚持标本兼治推进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

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纪委书记（监察专员）

成 员：副校长、党委委员

坚持标本兼治推进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纪委，

负责日常工作。

5.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

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纪委书记（监察专员）

成 员：纪委副书记、党委组织部部长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巡察办”）设在纪委，作

为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办事机构，承担统筹协调、指导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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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保障职责，纪委副书记兼任办公室主任。

6.“清廉郑工”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纪委书记（监察专员）

成 员：副校长、党委委员

“清廉郑工”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组织和统筹协调

“清廉郑工”建设工作，及时研究重要问题，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加强工作指导和督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纪委

书记（监察专员）兼任，副主任由党委委员、纪委副书记担任。

7.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成 员：纪委书记（监察专员）、副校长

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

由党委宣传部部长担任。

8.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

副 组 长：副校级领导

成 员：党委统战部部长、纪委副书记、党委办公室主任、

行政办公室主任、党委组织部部长、觉委宣传部部长、党委教师

工作部（人事处）部长（处长)、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部

长（处长）、党委政治保卫部（保卫处）部长（处长）、机关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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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工会副主席、团委书记、教务处处长、科研处处长、财务

处处长、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

校园建设处处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主

任、后勤服务中心主任、机关党委、各党总支书记

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组织开展日常统战工

作，党委统战部部长任办公室主任。

9.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

副 组 长：副校级领导

成 员：党委统战部部长、纪委副书记、党委办公室主任、

行政办公室主任、党委组织部部长、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教师

工作部（人事处）部长（处长）、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部

长（处长）、党委政治保卫部（保卫处）部长（处长）、机关党委

书记、工会副主席、团委书记、教务处处长、科研处处长、财务

处处长、评估督导处处长、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国际

合作与交流处处长、校园建设处处长、离退休工作处处长、图书

馆馆长、学报编辑部主任、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主任、后勤服务

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机关党委、各党总支书记

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组织开展日常民族宗教

工作，党委统战部部长任办公室主任。

10.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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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副校级领导

成 员：党委政治保卫部部长、党群、行政、教辅及直属部

门负责人，各教学单位党总支书记、院长

设置国家安全工作联络员，党委政治保卫部部长、党委办公

室主任为联络员。

11.保密委员会

主 任：党委书记、校长

副主任：副校级领导

成 员：党委办公室主任，行政办公室主任，纪委副书记，

党委组织部部长，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统战部部长，党委教师

工作部（人事处）部（处）长，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部（处）

长，党委政治保卫部（保卫处）部（处）长，机关党委书记，工

会副主席，团委书记，发展规划处处长，教务处处长，科研处处

长，财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指导服

务中心主任，校企合作处处长，审计处处长，评估督导处处长，

档案馆馆长，学报编辑部主任，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信息与

网络管理中心主任，离退休工作处处长，校园建设处处长，国有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图书馆书记、馆长，各教学单位党总支

书记、院长

保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保密项目的副校级领导任

办公室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行政办公室主任、科研处处长、

相关教学单位（研究院）院长任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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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才工作委员会

主 任：党委书记、校长

副主任：副校级领导

成 员：党委组织部部长，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部（处）

长，纪委副书记，党委办公室主任，行政办公室主任，党委宣传

部部长，党委统战部部长，教务处处长，科研处处长，发展规划

处处长，财务处处长，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机关党委书记，

各教学单位党总支书记、院长

人才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承担委员会日常工作，党委组

织部部长任办公室主任，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部（处）长

任办公室副主任。

13.师德师风建设委员会

主 任：党委书记、校长

副主任：副校级领导

成 员：党委教师工作部部长、纪委副书记、党委办公室主

任、行政办公室主任、党委组织部部长、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

统战部部长、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部（处）长、党委政治

保卫部（保卫处）部（处）长、机关党委书记、工会副主席、发

展规划处处长、评估督导处处长、教务处处长、科研处处长、各

党总支书记

师德师风建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党委教师工作

部，承担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党委教师工作部部长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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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党委书记、校长

副主任：副校级领导、党委委员

成 员：党群、行政、教辅及直属部门负责人，各教学单位

党总支书记、院长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下设精神文明创建办公室，办公室

主任由党委宣传部部长担任。

15.审计委员会

主 任：党委书记、校长

副主任：副校级领导

成 员：审计处处长、纪委副书记、党委办公室主任、行政

办公室主任、党委组织部部长、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统战部部

长、人事处处长、财务处处长、后勤服务中心主任、校园建设处

处长、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

审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审计处，办公室主任由

审计处处长担任。

16.舆情工作领导小组

主 任：党委书记、校长

副主任：副校级领导、党委委员

成 员：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办公室主任、行政办公室主

任、党委组织部部长、党委统战部部长、党委教师工作部部长、

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党委政治保卫部部长、工会副主席、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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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主任、机关党委书记、各教学单位党

总支书记

舆情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突发事件舆情处置应急办公室，作为

全校舆情应急指挥的常设领导机构，办公室主任由党委宣传部部

长担任。

17.信访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党委委员

成 员：党群、行政、教辅及直属部门负责人，各教学单位

党总支书记、院长

信访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行政办公室，行

政办公室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行政办公室行政科负责信访工作

综合协调和来信来访的接待处理工作。

18.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

成 员：党群、行政、教辅及直属部门负责人，各教学单位

党总支书记、院长

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党委政治保

卫部（保卫处），党委政治保卫部（保卫处）部（处）长兼任办

公室主任。

19.平安校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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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

成 员：党群、行政、教辅及直属部门负责人，各教学单位

党总支书记、院长

平安校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党委政

治保卫部（保卫处），由党委政治保卫部（保卫处）部（处）长

任办公室主任，组织学校平安建设的日常工作。

20.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主 任：党委书记、校长

副主任：副校级领导

成 员：招生办公室主任、纪委副书记、党委宣传部部长、

教务处处长、保卫处处长、行政办公室主任、学生处处长、后勤

服务中心主任、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主任、财务处处长、各教学

单位院长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招生办公室。听

障考生单独考试招生工作由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负责。成立招

生工作监督小组，组长由纪委书记（监察专员）担任。

21.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分管就业工作的校领导

成 员：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教务处处

长，学生处处长，人事处处长，财务处处长，保卫处处长，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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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各教学单位党总支书记、院长

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大学生创

新创业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

任兼任办公室主任。

22.深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

成 员：党群、行政、教辅及直属部门负责人，各教学单位

党总支书记、院长

深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组织开展

深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日常工作，分管校领导兼任办公室主

任，发展规划处处长、党委办公室主任、行政办公室主任为办公室成员。

23.“上层次、起高峰”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

“上层次、起高峰”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发展规划处

处长担任办公室主任，成员为党群、行政、教辅、直属部门负责

人及各教学单位党总支书记、院长。

24.航空港校区建设指挥部

指 挥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指挥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纪委书记（监察专员）、

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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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部、经济计划部、工程技术部、招标财

务部、教工公寓部、督导部 6 个职能部门。最新人员名单见学校

相关文件。

25.校友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党委委员

成 员：党群、行政、教辅及直属部门负责人，各教学单位

党总支书记、院长

校友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行政办公室，行

政办公室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行政办公室校友会办公室负责开

展校友会相关业务工作。

26.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

成 员：党群、行政、教辅及直属部门负责人，各教学单位

党总支书记、院长

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行政办公室，具体负责信

息公开日常工作，行政办公室主任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7.军训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

成 员：党委人民武装部部长、党委办公室主任、行政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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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任、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统战部部长、党委学生工作部（学

生处）部（处）长、教务处处长、财务处处长、后勤服务中心主

任、校医院院长、各教学单位党总支书记和院长

军训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党委人民武装

部，负责军训日常管理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党委人民武装部部长兼任。

28.大学生征兵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

成 员：党群、行政、教辅及直属部门负责人，各教学单位

党总支书记、院长

大学生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委人民武装部，具体

负责大学生征兵工作的组织与实施，办公室主任由党委人民武装

部部长兼任。

29.创建省级文明单位标兵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党委委员

成 员：党群、行政、教辅及直属部门负责人，各教学单位

党总支书记、院长

创建省级文明单位标兵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

在党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由党委宣传部部长担任。

30.“国防教育模范高校”创建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 党委书记、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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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副校级领导

成 员：党群、行政、教辅及直属部门负责人，各教学单位

党总支书记、院长

“国防教育模范高校”创建活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

室设在党委人民武装部，主要负责“国防教育模范高校”创建活

动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党委人民武装部部长担任。

31.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

成 员：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党委办公室主任，行政办

公室主任，纪委副书记，党委组织部部长，党委宣传部部长，党

委统战部部长，党委政治保卫部部长，发展规划处处长，人事处

处长，审计处处长，教务处处长，科研处处长，学生处处长，财

务处处长，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校园建设处处长，各

教学单位党总支书记、院长

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兼任

办公室主任。

32.青年马克思主义社团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

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

成 员：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党委宣传部部长，团委书记，

党委组织部部长，党委统战部部长，财务处处长，科研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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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书记、院长，各教学单位党总支书记、院长

青年马克思主义社团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委学

生工作部，办公室主任由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兼任。

33.大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

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副校长

成 员：团委书记、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统战部部长、教

务处处长、学生处处长、财务处处长、各教学单位党总支书记

大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领

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团委书记任办公室主任。

34.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

成 员：党群、行政、教辅及直属部门负责人，各教学单位

党总支书记、院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第一、二、三、四、五帮扶组。

（一）办公室

主 任：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副主任：党委组织部部长

成 员：党委办公室主任、行政办公室主任、党委宣传部部

长、驻扶沟县帮扶工作队负责人、驻段东村帮扶工作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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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帮扶组

组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成员：党委组织部部长、工会副主席、学生处处长、团委书

记、教务处处长、后勤服务中心主任、校医院院长

（三）第二帮扶组

组长：纪委书记（监察专员）

成员：纪委副书记，音乐舞蹈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体育学

院党总支书记、院长，艺术教育中心主任

（四）第三帮扶组

组长：分管人事的副校长

成员：人事处处长、财务处处长、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五）第四帮扶组

组长：分管教学的副校长

成员：教务处处长，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校企合

作处处长，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信息与网络

管理中心主任，相关教学单位党总支书记、院长

（六）第五帮扶组

组长：分管科技的副校长

成员：科技处处长，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相关教学单位

党总支书记、院长

35.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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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组长（首席信息官 CIO）：分管信息工作的校领导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

成 员：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主任，党委宣传部部长，保卫

处处长，机关党委书记，图书馆党总支书记、馆长，离退休工作

处处长，党群、行政、教辅及直属部门负责人，各教学单位党总

支书记、院长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网信办”），

办公室设在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分管信息工作的校领导兼任办

公室主任。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主任、宣传部部长、保卫处处长

任办公室副主任。

36.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

成 员：党群、行政、教辅及直属部门负责人，各教学单位

党总支书记、院长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保

卫处，办公室主任由保卫处处长兼任。

37.学位评定委员会

设主任 1 人，副主任 1 人，委员若干。学位评定委员会秘书

处设在教务处，由教务处处长兼任秘书长。最新人员名单见学校

相关文件。

38.学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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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 1 人，副主任委员 2 人，秘书长 1 人，秘书处办公

室主任 1 人。下设自然科学组、社会科学组两个学科组。委员若

干。最新人员名单见学校相关文件。

39.专业技术职务自主评审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

成 员：人事处处长、教务处处长、科研处处长、纪委副书

记、学生处处长、保卫处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

专业技术职务自主评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

在人事处，人事处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40.“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

成 员：人事处处长、教务处处长、科研处处长、校企合作

处处长、各教学单位院长、相关部门负责人

“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人事处，

人事处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41.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党委书记、校长

副主任委员：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分管人事工作的校领导

委 员：纪委副书记、教务处处长、人事处处长

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务处，教务处处长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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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办公室主任。

42.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

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承担公开招聘日常工

作，办公室设在人事处，办公室主任由人事处处长担任。

43.学校形象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

成 员：党群、行政、教辅及直属部门负责人，各教学单位

党总支书记、院长

学校形象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党委宣

传部，办公室主任由党委宣传部部长担任。

44.部校共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务委员会

主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委员：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校长、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主席、市社科联副主席、市委宣传部副

调研员、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宣传部部长、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院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院务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办

公地点设在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由郑州工

程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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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应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

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成 员：党委组织部部长、党委宣传部部长、纪委副书记、

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机关党委书记、团委书记、各党总支书记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应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

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由党委宣传部部长兼任。

46.课程思政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

成 员：教务处处长、党委办公室主任、行政办公室主任、

党委组织部部长、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统战部部长、党委学生

工作部（学生处）部（处）长、团委书记、评估督导处处长、大

学生创新创业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各教学单位党总支书记和院长

课程思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务处，分管教学工作的

校领导兼任办公室主任，教务处处长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47.教材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党委委员

成 员：教务处处长、评估督导处处长、图书馆馆长、各教

学单位党总支书记和院长

教材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务处，负责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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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实施教材相关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分管教学工作副校长兼任。

48.“三进”工作领导小组（注：进高校、进教材、进课堂）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

成 员：党委宣传部部长，教务处处长，外国语学院党总支书

记、院长，国际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

“三进”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务处，办

公室主任由教务处处长兼任。

49.实验室安全管理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

成 员：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保卫处处长、教务

处处长、科研处处长、校企合作处处长、财务处处长、校园建设

处处长、评估督导处处长、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

任、后勤服务中心主任、下辖实验室的教学单位院长

实验室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

理处，分管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工作的校领导任办公室主任，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保卫处处长、科研处处长任办公

室副主任。

50.防汛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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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后勤服务中心主任、纪委副书记、党委办公室主任、

行政办公室主任、校园建设处处长、保卫处处长、学生处处长、

人事处处长、财务处处长、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信息

与网络管理中心主任、校企合作处处长、校医院院长、继续教育

学院（航海校区）负责人、开放教育学院（龙子湖校区）负责人

51.“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人

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长

成 员：发展规划处处长、教务处处长、科研处处长、党委

组织部部长、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部（处）长、党委办公

室主任、行政办公室主任、财务处处长

52.学雷锋志愿服务大队

政 委：党委书记

大 队 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副大队长：副校长、党委委员

学雷锋志愿服务大队办公室设在党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由

党委宣传部部长担任。

53.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学指导委员会设主任 1 人，副主任和委员 20-30 人。主任

由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担任，副主任由教务处处长担任，委员

由教务处副处长、各教学单位院长和教学副院长及学术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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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学管理经验丰富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组成。

教学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务处，教务处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54.教学督导委员会

教学督导委员会成员由校长聘任，每届任期 3 年，设主任 1

名，副主任 2-3 名，委员 20 人左右。教学督导委员会主任由分

管教学督导工作的校领导兼任，委员由各教学单位教学督导组长

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秘书处设在评估督导处。教学督导

委员会依据《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工作规则》开展活动。

55.教学质量优秀奖评选领导小组

组 长：校长

副组长：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分管人事工作的校领导

成 员：教务处处长、人事处处长、评估督导处处长、各教

学单位院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务处。

56.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领导小组

组 长：校长

副组长：分管人事工作的校领导、分管科研工作的校领导

成 员：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部（处）长、科研处处

长、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各教学单位院长

57.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

主 任：校长

副主任：分管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工作的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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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行政办公室主任、

财务处处长、科研处处长、审计处处长、校园建设处处长、大学

生创新创业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人事处处长、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国有资产与

实验室管理处，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58.防火委员会

主 任：校长

副主任：分管安全工作的校领导

委 员：党群、行政、教辅及直属部门负责人，各教学单位

党总支书记、院长

校长为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分管校领导为消防安全管理

人，保卫处处长为消防安全管理部门负责人。

59.国基生活区学生工作协调小组

组 长：校长

副组长：分管后勤工作的校领导

成 员：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学生处处长，保卫处处长，校

医院院长，校园建设处处长，相关教学单位党总支书记、院长

国基生活区学生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后勤服务中心，后

勤服务中心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

60.无烟学校领导小组

组 长：校长

副组长：分管后勤工作的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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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后勤服务中心主任、校园建设处处长、行政办公室

主任、党委宣传部部长、保卫处处长、学生处处长、团委书记、

校医院院长

无烟学校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校爱卫办（后勤

服务中心），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校医院院长、

校园建设处处长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61.防控传染病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校长

副组长：分管校医院工作的校领导

成 员：校医院院长，行政办公室主任，党委宣传部部长，

人事处处长，财务处处长，保卫处处长，学生处处长，校园建设

处处长，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各教学单位党总支书记、院长

防控传染病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校医院院长兼任办公

室主任，负责全校传染病防治知识教育、学生晨检安排及缺勤统

计、突发传染病事件报告及处理。

62.教育信息化专家委员会

主 任：校长

副主任：分管信息工作的校领导

成 员：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副高级职称以上人员、校内相

关专业的专家

教育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信息与网络

管理中心，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主任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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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软件正版化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校长

副组长：分管信息工作的校领导

成 员：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主任，机关党委书记，图书馆

党总支书记、馆长，离退休工作处处长，党群、行政、教辅及直

属部门负责人，各教学单位党总支书记、院长

软件正版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

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主任任办公室主任。

64.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分管外事工作的校领导

成 员：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

主任，学生处处长，财务处处长，国际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

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65.中英项目联合管理委员会

主 任：分管外事工作的校领导

副主任：英国奇切斯特学院副校长

委 员：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郑州工

程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英国奇切斯特学院教务长，郑州工程技

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英国奇切斯特学院中国

办事处主任

66.中澳项目联合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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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分管外事工作的校领导

副主任：伊迪斯科文大学副校长

委 员：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伊迪斯

科文大学国际部主任，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党总支书

记、院长，伊迪斯科文大学国际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67.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

主 任：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

委 员：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部（处）长、团委书记、

党委组织部部长、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统战部部长、保卫处处

长、人事处处长、教务处处长、财务处处长、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党委学生工作部

（学生处）部（处）长、团委书记兼任办公室主任。

68.学生宿舍综合管理委员会

主 任：分管后勤工作的校领导

委 员：后勤服务中心主任、校园建设处处长、学生处处长、

保卫处处长、财务处处长、团委书记、校学生会主席

学生宿舍综合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组织开展日常学生宿

舍管理工作，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

69.设施共享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分管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工作的校领导

成 员：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科研处处长、教务

处处长、财务处处长、共享设施直接管理部门负责人和监察室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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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共享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国有资产与

实验室管理处，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兼办公室主任。

70.郑州开放大学更名和设置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副校级领导

成 员：开放教育学院院长、党委办公室主任、行政办公室

主任、党委组织部部长、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教师工作部 (人

事处)部（处）长 、教务处处长、财务处处长、发展规划处处长、

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郑州开放大学更名和设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

设在开放教育学院。

今后因临时性工作需要而设置的议事协调机构，工作任务完

成后不再保留。调整优化后的议事协调机构，要动态完善成员组

成，规范内部机构，丰富职能职责，高效开展工作。党委办公室、

行政办公室要建立学校议事协调机构总清单，跟踪运转情况，加

强动态管理。

2023年 12月 29日

中共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委员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